
人民财富的持续增加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必须合理界定财

政支出范围，减少越位性财政支出，加大对社会保障、贫困

人口、科技教育、卫生医疗、公检法、行政监督和管理等社

会公共领域的资金投入。同时，优化支出结构，一方面减少

投资性财政支出，加大社会公共需要的购买性支出和消费

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经济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另一方面优化

支出的区域性结构，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出力

度，促进贫困地区的致富潜力的提升而非简单的收入增加。

链接

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 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 落实，

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 入 分配

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人民过上更加 富足的生活；

●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更加 完备，政府管理和服 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

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 系进一步形成；

●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

●社会管理体 系更加 完善，社会秩序良好；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 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

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 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四）运行和谐

和谐财政离不开财政的

和谐运行。税务部门要“依法

征税”，防止越权减免税，同时

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税源管

理，努力建立合理的纳税评估

体系，实施和谐的征税力度；

规范执法，强调为纳税人服

务，努力在“发展、和谐、依

法、诚信”的基础上构建和谐

的征纳关系；继续实行包括部

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政府采购制度等财政制度改

革，规范政府基金和收费项

目，在规范财政收支基础上，

完善财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

化，推行阳光财政，扩大社会公众对财政管理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建立各级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以

加强财政的债务管理，防范地方债务危机，建立和谐的债务

运行机制。当然和谐财政不能忽视财税部门与其他部门的

关系，包括信息共享、 工作协同和利益均沾与风险共担机

制，以使财税部门与其他部门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作者为厦 门 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联 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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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划分

寇铁军

合
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财权与财力有助于规范中央和地

方政府的行为，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处理好

中央与地方关系。转轨过程中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

责任问题，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分工的

基本规律，而且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并结合实际国情做出

现实选择。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惯例

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已形

成稳定而成熟的运行体制，并有层次较高的法律来确保中

央与地方分权的正规化和制度化。

美国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州权派代表杰佛逊关于“把

防务、对外及州际关系委托给全国政府、而各州掌管公民权

利、法律、警察以及一般涉及州的事务的行政管理”的主张

得到体现。法国分别于1871年和1884年制定了关于省和镇

的法律，进而又在 1982年通过《地方分权法》，直接涉及到

决策权和管理权的下放、地方议会作用的扩张、政府财政、

预算、税收功能的重新界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

过《地方自治法》规定中央集中掌握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如法律、国防、外交、制宪、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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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政府则掌管本行政区的行政、财政、地区建设和公

共福利等 32项职权。德国联邦、州地方和市镇三级政府的

事权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联邦政府负责国

防、外交、社会保障、社会安全、联邦范围内的重要交通设

施（如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以及科学研究和教育

的投资；州承担包括司法管理、内部安全、文化教育和卫生

事业在内的行政管理任务；市镇的任务分为指令性义务任

务、非指令性义务任务和自愿任务三种。

从各国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概况看，公共产品供给责

任划分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中央政府在供给地方性公共产品

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上。较为强调中央政府作用的国家，

如日本，中央政府在供给地方性公共产品过程中发挥较大

作用；而分权较为明显的国家，如美国，地方性公共产品供

给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践证明，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实

现及实现程度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度相伴

而生，也就是说各级政府要履行各自的职责，就必须具有一

定的支出责任。

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定位

不清晰、 政府间事权界定模糊且支出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市场、政府的职能和缺陷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

混合经济下，政府活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宏观经

济层面上，致力于社会公平，而市场机制调节应在微观层面

上，追求经济效率。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

府与市场分工不明确，政府职能中的“缺位”、“错位”、“越

位”共存。从履行政府职能的支出角度，简单分析 1996年

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发现，中央财政

支出中，基本建设、国防、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最高，文教

科卫、行政管理费、科技三项费、武装警察部队支出次之；地

方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文教科卫、行政管理费和城市维

护建设支出比重最高，几占地方政府支出的 6成。从中央和

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的项目来看，除科技三项费用、

地质勘探费和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中所

占比例都不大之外，地方政府几乎在所有其他支出项目中承

担主要的支出责任，与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在一般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以及经济事务和服务中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形成鲜明

对比。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与市场分工仍不规范，政府定位

尚不明确，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及其支出责任界定模糊。

在经济社会事务由中央管理、 地方管理及中央与地方

共同管理的模式下，中央政府管理的货币政策制定执行、金

融监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外汇）、税收制度和国税征

管、进出口贸易管理、海关监管及关税征管、出入境检验检

疫以及知识产权的授予和确认等事务，地方政府（省级政府）

管理的地税征管都是明确的，而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

的社会事务范围比较广泛，界限比较模糊。例如，财政预算、

政府投资、市场监管、重要产业行业发展、劳动、就业和社

会保障、城乡建设、资源和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技术、文

化、卫生、体育、人口和计划生育、民政、公安、监察、民

族事务、司法行政等社会管理和国有企业产权管理等。在中

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职责的领域中，中央政府由于具有

相当的权威，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某些领域的“缺

位”，即中央政府不恰当地将某些事权下放给财权（财力）有

限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而力有未逮。

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现实选择

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财权与财力有助于规范中央和

地方政府的行为，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处理好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与财力划分目前可主

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除了已经明确的

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职能之外，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

担的事权方面，按照公共产品供给范围和行政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进行清晰地划分。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全国性公共产

品的供给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受益范围局限于某些特定范

围或者具有独特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地方政府负责；对

于不能按照受益范围划分的事权，按照行政管理原则划分，

即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

而凡是一个省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应当由省级政府承担。同时，

借鉴分权化国家的成熟经验，通过法律形式的有限列举法来

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从而确保消除政府职能中的

“错位”、“越位”和“缺位”。因为，与有限列举法相比，地

方政府、尤其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府，并不习惯“一般性

管辖”，即地方政府承担除中央事权以外的剩余事权。在界定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事权清晰界定前

业已存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和“讨价还价”的有关信息，

因为其揭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中的某些合理因素。

二是运用法律规范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为实现政府

间事权、财权的法律分权制，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有效的法

律体系。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法律安排可以有以下

几种选择：其一，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对我国宪法进

行修正，以国家基本大法的形式规范我国的政府间事权财

权划分；其二，完善、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给

予地方政府关于税收、债务和规费的适当立法权，使地方政

府拥有更大的财权和财力；其三，制定财政基本法，明确中

央与地方政府的确切职能以及财权分配；其四，有些学者建

议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

财权划分，我们认为，若在该法中科学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

府事权，并与其他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划分、财政支出

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法律配合，比如预算法、税法和转移支付

法，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作者为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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